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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付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玉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夏玲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5,639,023,655.51 5,345,235,753.86 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695,266,231.88 1,545,136,171.06 9.72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67,204,337.77 190,625,932.16 40.17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694,863,005.67 1,638,046,658.43 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99,965,478.82 80,801,820.24 2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98,253,554.05 80,855,315.41 21.5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

6.27 6.43

减少

0.16

个百分点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0.4754 0.3843 23.71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0.4754 0.3843 23.7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郴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37,596,574

人民币普通股

37,596,574

汝城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19,140,792

人民币普通股

19,140,792

临武县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

司

18,321,098

人民币普通股

18,321,098

宜章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15,113,771

人民币普通股

15,113,771

永兴县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

司

8,619,776

人民币普通股

8,619,776

永兴县财政局

8,4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10,0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

户

8,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金鹰

行业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3,458,832

人民币普通股

3,458,832

陈晓丹

2,644,842

人民币普通股

2,644,842

陈剑

2,613,831

人民币普通股

2,613,8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郴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宜章县电力有限责任公

司

、

临武县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

汝城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

永兴县

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发起人股东

，

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

本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郴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郴州

市人民政府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财务报表

项目

2014

年

09

月

30

日余额

/2014

年

1-9

月数

2013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2013

年

1-9

月数

差异变动

金额

差异变动

幅度

（

%

）

原因

应收账款

214,675,434.42 130,182,550.03 84,492,884.39 64.90

因季节性和钢厂及有色金属

行业经济效益下滑

，

用户拖

欠电费

4326

万元

、

气款

3613

万

元

、

水费

510

万元等

预付账款

116,059,143.26 79,531,387.79 36,527,755.47 45.93

本期预付农网改造工程款增

加

其他流动资产

24,244,169.53 36,022,681.72 -1,1778,512.19 -32.70

本期抵扣增值税进项税税额

在建工程

696,876,888.12 242,953,601.20 453,923,286.92 186.84

主要系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投

入增加

工程物资

57,534,337.04 30,368,693.15 27,165,643.89 89.45

购进电网改造材料增加

应付票据

1,128,058.24 0 1,128,058.24 100

本期母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

票支付农网改造材料款

应付账款

241,886,044.47 151,381,020.45 90,505,024.02 59.79

主要系电费跨期支付

应付职工薪酬

9,531,716.22 27,280,879.13 -17,749,162.91 -65.06

主要系发放计提的年终绩效

工资

应付股利

2,141,265.19 49,374,958.09 -47,233,692.90 -95.66

本期子公司支付股东股利

其他应付款

314,902,587.09 203,685,843.98 111,216,743.11 54.60

主要系应付农网升级改造工

程材料款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78,000,000.00 -78,000,000.00 -100

本期归还了一年内到期贷款

财务费用

60,747,203.04 41,509,744.36 19,237,458.68 46.34

主要系项目子公司常州中天邦益气体

有限公司

、

唐山中邦工业气体有限公

司延迟支付小股东股利所计利息增加

营业外支出

1,594,608.39 3,186,970.86 -1,592,362.47 -49.96

主要系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15,470,534.37 37,942,940.42 -22,472,406.05 -59.23

主要系常州中天邦益气体有限公司延

迟支付股东红利计付利息

,

导致少数股

东本期损益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7,204,337.77 190,625,932.16 76,578,405.61 40.17

主要系电费跨期支付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58,740.00 3,800,000.00 -3,741,260.00 98.45

本期处置资产较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24,768,310.45 -248,134,413.42 -76,633,897.03 30.88

本期支付农网升级改造工程材料款增

加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06,700,000.00 277,790,000.00 -171,090,000.00 -61.59

本期收到农网升级改造国家资本金减

少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55,251,200.00 473,900,000.00 181,351,200.00 38.27

偿还到期贷款比上年同期增加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232,961,020.46 175,671,316.84 57,289,703.62 32.61

主要系汇银投资公司的子公司本期支

付少数股东股利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5,122,220.46 392,718,683.16 -567,840,903.62 -144.59

本期收到的农网网升级改造国家资本

金减少

，

支付农网升级改造工程材料

款增加

、

归还银行到期借款增加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66,957.07 -165,523.32 232,480.39 140.45

汇率变动影响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14年8月22日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通过。 2014

年9月22日，公司收到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14]963号）， 核准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7,366.4825万股新

股。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4年10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

记托管手续， 公司于2014年10月16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刊登了《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发起人股东宜章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临武县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汝城县水电有限责任

公司为解决同业竞争作出如下承诺：在作为本公司的股东期间，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形式直接

或间接从事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报告期内上述承诺事项均严格履行承诺。

3.4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7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会

计准则，修改了财务报表中的列报，包括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分为两类列报：

（1）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2）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3.4.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4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

“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

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其中对间接持有的该部分投资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

益，并对其余部分采用权益法核算。

无重大影响

3.4.2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表影响（二）

无重大影响

3.4.3职工薪酬准则变动的影响

无重大影响

3.4.4合并范围变动的影响

无重大影响

3.4.5合营安排分类变动的影响

无重大影响

3.4.6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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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22日以书面方式送达

全体董事，会议于2014年10月27日在湖南省郴州市万国大厦十三楼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国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公告的《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上交所www.sse.com.cn《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通过了《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四、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公告的《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五、通过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公告的《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上述第一项、第二项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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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22日以书面方式送达

全体监事，会议于2014年10月27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我们保证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经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谨慎审核，监事会认为：

1、季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季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公告的《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公告的《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使财务数据更加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准确、可靠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没有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同意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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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4年9月17日《关于核准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963号），公司已经完成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工作。根据发行结果和《验资报告》验证，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4,054,

054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4.8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99,999,999.20元，扣除本

次发行费用人民币30,944,339.59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69,055,659.61元，已经全部转入公司的募

集资金专项银行账户。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54,054,054.00元，注册资

本变更为人民币264,321,774.00元。 因此，需要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修改如下：

一、修改公司《章程》第三条

公司《章程》第三条原为：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它有关规定规范运作，于2004年3

月1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2004】 32号文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7000万股，全部为向境内投资人发行的以人民币认购的内资股。 经上证上【2004】字第32号通知批准，于

2004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挂牌交易。

现修改为：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它有关规定规范运作，于2004年3月17日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2004】 32号文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7000万股，全部

为向境内投资人发行的以人民币认购的内资股。 经上证上【2004】字第32号通知批准，于2004年4月8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挂牌交易；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4年9月17日《关于核准湖南郴电国

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963号），公司于2014年10月10日向符

合认购条件的机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405.4054万股，在股份锁定限售期限届

满后，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修改公司《章程》第六条

公司《章程》第六条原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亿壹仟零贰拾陆万柒仟柒佰贰拾元。

现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亿陆仟肆佰叁拾贰万壹仟柒佰柒拾肆元。

三、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公司《章程》第十九条原为：公司现有的股份总数为21026.772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现修改为：公司现有的股份总数为264,321,774股，全部为普通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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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

议，公司决定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4年11月18日

股权登记日：2014年11月14日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股东大会为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为：2014年11月18日（星期二）14:30时，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1月17日15:00时至2014年11月18日15:00时。

4、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5、会议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青年大道万国大厦十三楼会议室。

6、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股东可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网络投票系统（网址http://www.

chinaclear.cn）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现将网络投票事项通知如下：

(1)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2014年11月17日15:00时至2014年11月18日15:00时。

(2)未办理过身份验证的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之前，需至少提前一天办理身份验证，

取得网上用户名、密码（电子证书用户还须取得电子证书），具体流程见附件二《投资者身份验证操作流

程》。

(3)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期间，股东可使用网上用户名、密码登录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电子证书用户还须使用电子证书），具体流程见附件三《投资者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4)有关股东办理身份验证及进行网络投票的详细信息请登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查询（网址同上）。

(5)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审议《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1、2014年11月14日（星期五）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持委托书代理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其他相关人员。 ?

四、会议登记方法

请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或代理人于2014年11月17日上午9:00-17:00时，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

卡、股权凭证和法人单位的授权委托书（须加盖公章）及营业执照副本和复印件（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

席的，应亲自签署个人授权委托书）到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青年大道万国大厦1408室本公司证券部办理

登记。 异地股东可先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到公司登记。

五、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2、授权委托书样本见附件一，网络投票事项见附件二、附件三。

3、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青年大道万国大厦1408室本公司证券部。

邮编：423000

电子邮箱：cdgj-zqb@163.com

联系人：袁志勇、王晓燕

收件人：证券部（请注明“股东大会登记” 字样）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 28�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2014年 月 日

对审议事项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的表决指示：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2

《

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

股东不做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已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做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已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二：

投资者身份验证操作流程

已开账户的投资者办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证券网络查询等网络服务身份验证业务，遵循

“先注册，后激活” 的程序，即先通过互联网进行网上自注册，再到注册时选定的身份验证机构现场一次

性办理身份验证手续，激活网上用户名，选择使用电子证书的投资者同时在身份验证机构领取电子证书。

投资者网上用户名一旦激活，即刻生效，并可长期使用，投资者需牢记网上用户名、密码，选择使用电子证

书的投资者还需妥善保管电子证书。

已开账户的投资者身份验证操作流程如下：

（一）网上自注册

注1：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结算网站后，点击首页右上角“注册” 。

注2：在用户注册页面输入以下信息：

（1）投资者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2）A股、B股、基金等账户号码；

（3）投资者姓名/全称；

（4）网上用户名；

（5）密码；

（6）选择是否使用电子证书；

（7）其他资料信息。

注3：根据系统提示，投资者在系统列出的身份验证机构备选名录中选择一个身份验证机构（例如证

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身份验证手续。

注4：注册成功后，提示页面列出了后续操作需要的各项材料。投资者须牢记网上用户名及密码。网上

用户名需提交给身份验证机构以办理身份验证手续，身份验证完成后，网上用户名可与密码配合使用，登

录网络服务系统。

（二）现场身份验证

注：注册成功的网上用户名未被激活前，不能用来办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证券查询等业

务。 自然人、境内法人和境外法人投资者须分别携带以下申请材料，到选定的身份验证机构办理身份验

证:

1、自然人：

(1)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

(2)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委托他人代办的，还需提交经公证的委托代办书、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2、境内法人：

(1)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登记证书及复印件，或加盖申请人公章的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4)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3、境外法人：

(1)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

(2) 有效商业注册登记证明文件或与商业注册登记证明文件具有相同法律效力的可证明其机构设立

的文件及复印件；

(3)董事会或董事、主要股东或其他有权人士授权委托书，能证明该授权人有权授权的文件，以及授权

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4)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附件三：

投资者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投资者一次性办理身份验证并激活网上用户名后，即可参加今后各有关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 投资者使用已激活的网上用户名、密码（电子证书用户还须使用电子证书），在有效时间内按以下流

程进行网络投票：

注1：使用电脑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结算网站后，点击首页右上角“登录” ，电子证书用户选择‘证书

用户登录’ ，非电子证书用户选择‘非证书用户登录’ 。

注2：电子证书用户还须使用电子证书；非电子证书用户还须使用验证码，验证码由系统自动产生，并

显示在页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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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以财政部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财政部修订的相关企业

会计准则，此等变更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如

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日期：2014年7月1日

2、会计政策变更的依据

国家财政部从2014年1月26日起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修订， 相继修订和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

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

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的新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

会计准则” ）。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新会计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行。 根

据财政部的规定，本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会计准则。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国家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

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从2014年1月26日起陆续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第9

号、第30号、第33号、第39号、第40号、第41号等七项准则和2014年7月23日修改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

准则》。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在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4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

“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

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其中对间接持有的该部分投资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

益，并对其余部分采用权益法核算。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7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

会计准则，修改了财务报表中的列报，包括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分为两类列报：

（1）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2）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3、职工薪酬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通知》（财会[2014]8�号）的规

定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并根据要求在财务报告中进行相应披露。 本次会

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4、合并范围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0�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通

过投资方是否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是否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

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来判断某个被投资方是否应被合并。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

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5、公允价值计量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的通知》（财会[2014]6�号）的规

定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修订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政策和程序，并

在财务报表中对公允价值信息进行更广泛的披露。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6、合营安排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1�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评估参

与合营安排的情况并变更了合营安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7、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6�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

披露》。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樊行健、刘兴树、龚艳萍、叶多芬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

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因此,

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

法规，能够更准确、可靠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没有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许晓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剑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颜色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5,351,984,495.72 4,769,093,618.12 1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681,103,236.53 2,525,076,554.50 6.18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7,694,635.17 89,456,527.50 -186.85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2,320,407,500.23 1,926,501,610.25 2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53,722,230.93 208,713,872.60 2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2,977,401.52 177,695,958.94 14.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

9.77 8.91

增加

0.8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938 0.2417 21.56

注：1、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20.45%，主要是智能电网

设备类产品营业收入大幅增长26.89%所致。

2、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21.56%，主要是营业

收入大幅上升所致。 此外，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形成的投资收益与去年同期

相比也有明显上升。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21,10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股 份

状态

数量

上海复星高科技

（

集

团

）

有限公司

0 43,175,500 5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周和平

0 42,947,711 4.9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

公司

0 41,115,512 4.76

无 国有法人

易华蓉

18,427,242 38,932,053 4.5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

企业

（

有限合伙

）

0 37,485,469 4.34

质押

21,500,000

其他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

34,953,068 34,953,068 4.05

无 其他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

有限公司

5,656,379 26,698,229 3.09

质押

26,698,229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邱丽敏

12,863,856 24,055,365 2.7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

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52,654 23,109,022 2.68

无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

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234,043 19,992,981 2.32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复星高科技

（

集团

）

有限公司

43,175,500

人民币普通股

43,175,500

周和平

42,947,711

人民币普通股

42,947,711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41,115,512

人民币普通股

41,115,512

易华蓉

38,932,053

人民币普通股

38,932,053

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37,485,469

人民币普通股

37,485,469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

34,953,068

人民币普通股

34,953,068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26,698,229

人民币普通股

26,698,229

邱丽敏

24,055,365

人民币普通股

24,055,365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3,109,022

人民币普通股

23,109,022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19,992,981

人民币普通股

19,992,98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

周和平

、

易华蓉

、

邱丽敏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除前述股东

外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

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

，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

周和平

、

易华蓉

、

邱丽

敏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除前述股东外

，

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

周和平

、

易华蓉

、

邱丽敏

、

万博兄弟资产管理

（

北京

）

有限公司

、

中国对

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26

日签署了

《

一

致行动人协议

》。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报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

年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320,407,

500.23

1,926,501,610.25 20.45%

主要是智能电网设备类产品营

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大幅上升所

致营业成本

1,305,710,

850.84

1,070,191,817.78 22.01%

销售费用

288,849,534.77 238,349,533.42 21.19%

销售费用上升主要是由于营业

收入上升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9,386,137.65 837,866.07 1020.24%

主要是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上

升所致

投资收益

41,891,629.98 21,556,169.63 94.34%

主要是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取得的投资收益大幅上升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1,338,302.74 4,350,428.72 160.62%

主要是子公司净利润上升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709,436.58 17,604,768.61 -115.39%

主要是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所致

货币资金

295,088,859.00 491,082,190.63 -39.91%

主要是营业收入上升引起营运

资金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934,466,

386.39

1,517,733,753.48 27.46%

主要是本年营业收入大幅上升

所致

预付款项

93,433,596.13 64,697,110.79 44.42%

主要是原材料采购金额增加所

致

其他应收款

181,891,204.09 120,813,087.93 50.56%

主要是投标保证金和备用金借

款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204,899,154.80 109,634,396.00 86.89%

主要是购入深圳市星源材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41,186,050.63 24,744,504.16 66.45%

主要是装修费和租入固定资产

改良支出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85,126,897.01 34,968,497.00 143.44%

主要是原材料采购金额增加所

致

应付账款

569,942,363.42 435,850,687.44 30.77%

主要是原材料采购金额增加所

致

预收款项

116,343,497.62 82,134,954.06 41.65%

主要是智能电网设备类产品预

收账款上升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6,815,817.02 100,536,665.62 -53.43%

主要是上年底预提的年终奖金

已经支付

应交税费

74,274,933.82 53,893,033.50 37.82%

主要是净利润上升引起应交企

业所得税上升

其他应付款

63,741,883.15 41,199,831.79 54.71%

主要是应付工程款上升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7,694,635.17 89,456,527.50 -186.85%

主要是营业收入上升引起投标

保证金及原材料采购等上升所

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

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

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

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

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

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七项具体准则要求，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

会计准则，对期初数相关项目及其金额做出相应调整。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权 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

）

奈电软性科

技电子

(

珠

海

)

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拉萨市长

园盈佳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其

5%

股权

0 -12,900,000.00 12,900,000.00 0

深圳市海鹏

信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拉萨市长

园盈佳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其

4.589%

股权

0 -6,724,700.00 6,724,700.00 0

深圳市倍泰

健康测量分

析技术有限

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拉萨市长

园盈佳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其

4.8%

股权

0 -18,000,000.00 18,000,000.00 0

深圳天极

初始投资成本

150

万元

，

被

投资单位已破产

，

本公司已

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0 0 0 0

合计

- 0 -37,624,700.00 37,624,700.00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

+/-

）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要求，公司变更了

对部分被投资单位的核算方式，涉及“长期股权投资” 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两个报表项目，对本公司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3.5.2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被投资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权 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本公积

（

+/

-

）

其他综合收益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深圳市联建光

电股份有限公

司

（“

联建光

电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之

子公司持有联建

光电

3,273,168

股

上市流通股股票

0 -53,531,128.34 53,531,128.34 0

长 园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 南 郴 电 国 际 发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